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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之补充协议（以下简称“本补充协议”）由以下双

方于 2015 年 4 月 28 日订立： 

甲方：成都市新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甲方”） 

住所：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工业开发区南二路 

法定代表人：牟嘉云 

 

乙方：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认购人”或“乙方”） 

住所：北京市石景山实兴大街 30 号院 8 号楼 3 层 307 房间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 26 号恒奥中心 C 座 7 层 

法定代表人：李少非 

（以上甲方、乙方合称“双方”或“各方”） 

鉴于： 

甲方拟采用非公开方式向乙方发行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非公开发行股

票”），双方已于 2014 年 12 月签署《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约定由乙方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股票 800 万股。 

双方在平等、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经友好协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就认购人认购发行人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相关事宜，补充达成如下约定： 

第一条 认购资金来源 

乙方确认作为其拟设立和管理的光大永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光大金牛

6 号资产管理产品（以下简称“光大金牛 6 号”）的管理人，拟通过光大金牛 6 号

项下资金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800 万股，并在证券登记结算机构以光大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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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6 号开立账户和持有该等认购的股份。该资产管理产品的委托人为昆仑健康保

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昆仑保险”）。 

第二条 甲方的陈述与保证 

2.1 甲方承诺，甲方及其关联方不会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为乙方或光大金牛

6 号的委托人提供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收益保证。 

2.2 甲方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届时有效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乙方的陈述与保证 

3.1 乙方保证将严格按照国家有关保险资产管理的规定设立和管理光大金

牛 6 号产品履行相应的审批或备案手续；乙方具备通过光大金牛 6 号认购甲方非

公开发行股份的能力。 

3.2 乙方截至目前不存在、未来也不会存在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接受甲方、

甲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提供的任何财务资助、补偿或者收益保

证的情况，不违反《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第十六条等有关法规的规定。 

3.3 乙方作为光大金牛 6 号的管理人，承诺设立和管理的光大金牛 6 号资管

产品系非结构化产品，该产品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 

根据光大金牛 6 号的委托人昆仑保险向乙方出具的承诺： 

委托人拟认购光大金牛 6 号份额的资金全部系合法的保险资金，且委托人之

间不存在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光大金牛 6 号及其委托人与甲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 

3.4 根据光大金牛 6 号的委托人昆仑保险向乙方出具的承诺： 

委托人在认购甲方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后的法定锁定期内，不会以任何形式转

让通过光大金牛 6 号持有的甲方股份。  

3.5 乙方的控股股东为光大永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乙方与甲方、甲方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甲方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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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鉴于光大金牛6号目前尚未募足到位，乙方作为光大金牛6号的管理人，

乙方保证光大金牛6号募集的资金用于参与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且

资金数量能够满足拟认购甲方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需要。在甲方非公开发行股

票事宜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后，向中国证监会上报发行方案前，将通过一切合理

且可行的方式促使光大金牛6号的认购资金全部足额募集到位，且该等资管产品

有效成立并可以对外投资；若该等资管产品无法有效募集成立，且乙方未按照股

份认购协议的约定履行认购义务的，则乙方将承担股份认购协议约定的违约责

任。 

3.7 乙方保证前述陈述与保证的内容真实、合法。 

3.8 乙方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

会、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 

第四条  协议的变更、修改、权利义务的转让 

4.1 对本补充协议的变更或修改应经协议双方协商一致并以书面形式作出。 

4.2 对本补充协议的变更和修改构成本补充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4.3 未经本协议一方书面同意，其他任何另一方均不得转让本协议项下的部

分或全部权利或义务。 

4.4 本补充协议为甲方与乙方于 2014 年 12 月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

发行股票认购协议》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本补充协议中未进行约定的事宜(包括

但不限于违约责任事项)，仍按照《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的

约定执行。 

第五条  协议成立、生效和终止 

本补充协议经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人签署并加盖公章后成立，并在满

足下列全部条件后生效： 

（1）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签署本补充协议；  

（2）中国证监会核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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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同意，本补充协议自以下任一情形发生之日起终止： 

（1）甲方根据其实际情况及相关法律规定，认为本次非公开发行已不能达

到发行目的，而主动向中国证监会撤回申请材料；  

（2）协议双方在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均已完全履行完毕；  

（3）本协议的履行过程中出现不可抗力事件，且双方协商一致终止本合同；  

（4）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应终止本协议的其他情形。 

第六条 其他 

    本协议一式十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协议双方各持二份，其余用作向监管

部门上报材料时使用。 

（以下无正文，为本补充协议的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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